
2017年屏東縣結核病防治微電影創作比賽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為宣導結核病防治，特辦理微電影創作比賽，本活動

自即日起至 107年 2月 28日截止，鼓勵校園學生發揮創意，表現關懷結核

病及防治決心，讓觀眾認識結核病，及所造成的影響。 

獎項 補助獎金 錄取數 備註 

最佳宣導獎 新台幣 10,000元 6組 必要時從缺不補 

一 、參賽資格 

團體組隊，其報名參賽作品之著作權人應為中華民國(下同)106年 12

月前就學之屏東縣大專院校（含研究所）或高中職學生。 

二、報名應備文件 

1. 參賽作品一份。 

2. 報名表正本一份，包含參賽作品之劇情簡介、演職人員表（含工作人員

表、主要演員飾演角色對照表）。 

3. 授權同意與切結書正本一份(詳如附件)。 

4. 報名參賽作品之封面海報（直、橫式）。 

5. 報名參賽者，須檢附著作權人之學生證正反面（需加蓋註冊章）或其他

證明文件，足以證明其為中華民國大專院校（含研究所）或高中職學生。 

6. 報名時請務必提供正確聯絡資料，所有資料僅供本活動相關用途使用。 

7. 報名文件不全者，主辦單位得通知限期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

不受理評審。 

三、報名期限、方式、地點、注意事項及其他 

1. 報名期限：自本辦法公告日起至 107年 2月 28日止，逾期不受理報名。 

2. 報名方式：將資料以掛號郵寄或親送方式向主辦單位報名。 

3. 採掛號郵寄方式報名者，收件時間以郵戳為憑；採親送方式報名者，應

於上班時間(早上 8:00至下午 17:30)內送達，並於信封上註明「報名結

核病防治微電影創作比賽」。 

4. 郵寄及報名地點：屏東縣政府衛生局疾病管制科(屏東市自由路 272號 2

樓)。 

5. 參賽作品與封面海報請與報名資料一同郵寄或親送。 

四、報名參賽作品注意事項 

1. 主題需與結核病有關，並須符合「電影片分級處理辦法」之普通級，並

不得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2. 參加者片長時間最長以 25分鐘為限，最短 5分鐘為限。 



3. 未曾獲得國內外微電影或短片徵選獎項。 

4. 為 106年 7月 1日以後攝製完成之作品。 

5. 作品需加印中文字幕。 

6. 作品需以.mpg或.mp4格式儲存，並符合 HD規格(1920x1080)。 

7. 作品封面海報需以 A4尺寸儲存（21x29.7cm），直、橫式各一。 

8. 違反第 1款至第 8款規定之ㄧ，或資料有缺失或品質不佳等情形者，主

辦單位得通知限期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不予受理評審。 

9. 請自行備份，概不退件。 

五、本活動參賽者同意： 

    參賽作品授權屏東縣政府衛生局(含所屬衛生所，)於 107年 3月 1日

至 107年 5月 31日期間無償使用，如獲獎則授權永久無償使用，參賽者同

意授權本公司為下列使用且擔保此授權無侵害任何第三人權利，並出具授

權同意及切結書乙份。 

1. 為本辦法所載之使用或利用，即於本局所建置之媒體平台、各種媒體通

路、網站、報章雜誌、刊物、文宣品及廣告物播放、刊載、供人擷取或

收視，包含但不限於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演出、公開上映、重製

及改作（包括但不限於光碟片型式、改作各種語版）或部分剪輯等，作

服務或宣傳等使用。 

2. 再授權第三人為上述利用。 

3. 本活動之相關作品如有利用詞曲等音樂著作者，保證已取得為本授權利

用之權利。 

4. 著作人同意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六、評審與活動時程 

1. 由主辦單位遴選影視專家、學者代表三人至五人，組成評審團評審參賽

作品。 

2. 評審方式分初選及決選二階段辦理。初選階段，評審團評審入圍名單；

決選階段，評審團依入圍名單，評審出獲獎名單。 

3. 前述獲獎必要時得以「從缺」方式辦理，若因任何情況取消參賽及得獎

資格，不另外辦理遞補事宜。 

4. 初選及決選階段之評審方式，由評審團決議之。  



微電影徵選活動報名表 

作品編號 參賽者請勿填寫 

姓名 

（限1人代表） 
 性別  年齡  

學校名稱  科系/年級  

聯絡電話  手機  

E-mail  

協同創作姓名 

（不限人數） 
 

自訂子題名稱  

作品理念 

（500字以內） 

 

 

 

 

■送件方式：1、填妥大賽報名表及著作財產權授權使用同意書，截止日前連同作品郵寄

即可（以郵戳為憑） 
2、作品光碟 1式 2份。 

3、送件地點：屏東市自由路 272號 2樓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 疾病管制科 

「結核病防治微電影徵選」 

4、報名表可至活動網站下載或承辦單位索取。 

 

  

附件 



著 作 利 用 授 權 同 意 書 

一、 授權人：                  （以下簡稱甲方） 

二、 被授權人：屏東縣政府衛生局（以下簡稱乙方） 

三、 授權標的：甲方之 社區結核病防治計畫之成果報告書 

四、 授權利用內容：甲方同意成果報告資料(照片、影像、紀錄片、劇本、

文字紀錄、書籍及影音資料等)之著作財產權授權乙方自由運用予相

關成果展現及宣傳與各項網路等推廣活動使用。甲方同意不對乙方行

使著作人格權。  

五、 甲方保證其為授權標的之著作權人，享有完整之著作財產權，且

有權得以授權乙方，並無侵害第三人權利情事。若任何第三人向

乙方就上開創作主張任何權利，應由甲方自負民、刑事上法律責

任。  

授權人：                            (簽章) 

代表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連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